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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研究
———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谢慧明１ꎬ２ꎬ毛　 狄３ꎬ∗ꎬ 沈满洪３ꎬ４ꎬ５

１ 宁波大学商学院ꎬ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２ 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ꎬ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３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４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ꎬ杭州　 ３１１３０２

５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ꎬ 杭州　 ３１１３０２

摘要:上游居民实践中甚少收到生态补偿资金ꎬ流域生态补偿的普惠性亟需提高ꎮ 普惠的生态补偿不仅要增加上游居民的获得

感ꎬ还要通过准确把握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让他们得以获得与生态增益行为贡献相匹配的补偿ꎮ 以中国首个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ꎬ基于条件价值法研究了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ꎮ 研究发现:(１)上游地区基于居民最小受偿意愿的合意生态补偿规模约为 １６５.６０ 亿元 / ａꎬ其中浙江淳安县和安徽黄山市的

合意受偿规模分别为 ４４.３２ 亿元 / ａ 和 １２１.２８ 亿元 / ａꎮ (２)上游居民的受偿意愿随其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增加而提高ꎬ农村居

民的补偿诉求比城镇居民更高ꎬ收入变化带来的受偿意愿边际变化约为 ０.０４ꎮ (３)淳安县居民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偏高ꎬ他们

的受偿意愿也更高ꎻ上游居民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频率与他们的受偿意愿正相关ꎮ (４)上游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

实际负担不匹配ꎬ流域政府需增加有效生态公众宣传以实现政府环保投入和治理成效的价值ꎮ (５)异地移民就业安置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补偿资金缺口压力和地方有效就业压力ꎮ
关键词:新安江流域ꎻ上游居民ꎻ生态补偿ꎻ条件价值法ꎻ受偿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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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ｆｒ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ꎻ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ꎬ建设美丽中国ꎬ并把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

制作为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的重要制度安排ꎮ 近年来中国河流水污染情况虽然有所改善ꎬ但是流域水污染

问题依旧严峻[１]ꎮ 为了兼顾流域生态保护和地区经济发展ꎬ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２]ꎮ 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ꎬ具有跨行政区划、多类型生

态系统在空间上并存的特征[３—５]ꎮ 鉴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ꎬ只有上下游同保共治ꎬ才能确保流域生态产

品和服务的可持续供给ꎬ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水利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ꎬ提出要充分调动流域

上下游地区的积极性ꎬ使保护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生态产品的上游地区得到合理补偿ꎬ促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改善ꎮ 文件精神也要求生态补偿政策要保障流域内居民的利益[６]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完善水治理

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ꎬ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激发流域内居民参与生态补

偿的意愿ꎬ流域内居民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态补偿机制是多元主体生态补偿政策能否可持续实施的重要保

障[７]ꎮ 然而ꎬ生态补偿的普惠性备受质疑ꎬ上游居民往往面临未收到任何生态补偿资金的困惑ꎮ 根据“谁保

护谁受偿”原则ꎬ任何生态保护主体都应该成为受偿对象ꎬ而且应该基于保护投入程度差异化受偿ꎮ 在明确

上游居民应该受偿且有受偿需求的基础上ꎬ研究解决生态补偿资金在流域上游居民间的分配问题迫在眉睫ꎬ
这直接关系到上游居民是否能够因生态环境保护而普遍受惠ꎮ

现行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主要有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两类ꎮ
在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ꎬ补偿标准偏低使得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缺乏获得感ꎬ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

单一不能充分体现“谁保护、谁受偿ꎻ谁受益、谁补偿”原则ꎮ 具体来说ꎬ因生态环境改善受益的下游居民没有

为他们获得的生态产品足额付费ꎬ为生态环境改善作出突出贡献的上游居民没有因他们的环境保护努力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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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受偿ꎮ 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在受偿主体间的分配和补偿主体间的分担是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核心问

题[８]ꎮ 现有的纳入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大多侧重于补偿主体端ꎬ在多元补偿主体框

架、下游公众参与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生态补偿标准支付在各级政府和下游居民间的分担等方面展开了探

索[９—１３]ꎮ 针对作为受偿主体的流域上游居民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当上游居民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时ꎬ他们

的福祉需要通过接受生态补偿予以弥补[１３]ꎮ 居民接受生态补偿可以显著正向激励他们的生态保护行为[１４]ꎮ
然而ꎬ居民可获得性较弱的生态补偿政策忽视和弱化了上游居民的权益ꎬ受偿主体的单一使得居民无法因参

与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而合理受惠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突出对“最少受惠者”流域上游居民

受偿权的保护ꎬ从量和质的角度了解受偿者的需求ꎬ让他们真正分享到生态增益行为带来的惠益[１５—１６]ꎮ 上游

居民接受生态补偿需求的正确解读对于生态补偿标准的有效制定与差异化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流域

居民是否参与、如何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社会人口和环境感知等特征所做出的偏好选择ꎬ其接

受补偿与否以及补偿多少等需求不仅受客观存在的社会人口特征影响ꎬ还受主观环境感知特征的影响[１７—１９]ꎮ
科学制定补偿资金在受偿居民间的差异化分配安排需要理解这些特征是如何影响上游居民的受偿意愿ꎮ 本

研究通过对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沿岸村镇居民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宝贵的微观数据ꎬ运用条件价值法

评估了基于上游居民最小受偿意愿的生态补偿标准ꎮ 受偿意愿(ＷＴＡ)是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常用依据ꎬ研
究认为它可以作为受访方合意的补偿标准上限[２０]ꎮ 研究随后对上游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进行了解析从

而为补偿资金的差异化分配提供来自典型案例的实践经验ꎮ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有:(１)基于生态系统服

务提供者的受偿意愿视角核算生态补偿标准ꎬ弥补基于补偿主体意愿评估研究较多而基于受偿主体意愿评估

研究较少的不足ꎮ (２)通过计量分析提出基于社会人口和环境感知特征差异的补偿分配模式ꎬ让上游居民获

得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贡献度相匹配的补偿ꎬ改善公众参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激励不足的情况ꎮ (３)在多

元受偿政策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宣传成效等方面总结流域试点的情况ꎬ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

供思路和启示ꎮ

１　 研究案例和方法

１.１　 研究案例

新安江发源于黄山市休宁县ꎬ是安徽省内第三大水系ꎬ也是浙江省最大的入境河流和钱塘江的主要源头ꎮ
新安江安徽段年均出境水量占到淳安县千岛湖年均入库水量的六成以上ꎬ上游黄山市与淳安县交界断面水质

将直接决定重要饮用水功能区———淳安县千岛湖的水质ꎮ 随着 ２０１９ 年底千岛湖配水工程的正式通水ꎬ新安

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不仅影响到下游钱塘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ꎬ更将直接影响下游杭州市、嘉兴市

的饮用水安全ꎮ
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ꎬ也是中国推进流域治理、环

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２１]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皖浙两省开展了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三轮试点ꎮ 现行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是对政府的补偿ꎬ然而流域生态保护是各个主体共同努力的

结果ꎬ按照“谁保护ꎬ谁受偿”的原则ꎬ应该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的各个主体均予以补偿ꎮ 不仅应该补偿作为

保护者的政府ꎬ也应该补偿作为保护者的居民ꎮ 本研究将选择这一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ꎬ为建立多元受偿

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微观经验证据ꎮ 在研究案例中ꎬ虽然黄山市和淳安县同处于新安江流域上游ꎬ但是

黄山市为安徽省辖ꎬ淳安县为浙江省辖ꎬ两者被省级行政区划边界分开ꎮ 与此同时ꎬ淳安县受到了更为严格的

环境规制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开始施行、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ꎬ淳安县９７.９５％
的国土面积被划分为饮用水源保护区ꎬ根据«淳安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ꎬ淳安县 ８０.０５％的国土面积被

划为生态保护红线ꎬ禁止任何可能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开发活动ꎮ 因此ꎬ本文在后续研究中也进一步对黄山

市和淳安县居民受偿意愿的异质性进行了探讨ꎮ
１.２　 问卷设计

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实地调研使用的问卷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ꎮ 在问卷的开头介绍了新安江流域跨界

５３６６　 １６ 期 　 　 　 谢慧明　 等: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生态补偿试点实施信息以及问卷的评估目的ꎬ问卷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ꎬ而问卷第

二部分着重考察受访者的环境感知情况ꎮ
问卷第三部分主要评估了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居民接受生态补偿的意愿以及他们对补偿方式的偏好ꎮ

问卷首先询问了受访者作为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居民ꎬ是否需要货币生态补偿ꎮ 随后进一步运用条件价值法

设置核心问题ꎬ即通过接受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约束ꎬ从而不仅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新安江黄山市、淳
安县境内河流水质均已达到Ⅱ类ꎬ远期目标全面达到河流Ⅰ类)ꎬ也为下游地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态产品

(２０１９ 年底ꎬ千岛湖配水工程通水后ꎬ下游杭州市和嘉兴市将通过该工程每年取水 ９.７８ 亿立方米等)ꎬ您每月

最低能接受的货币化生态补偿标准是多少(元 月－１人－１)ꎮ 通过支付卡式设问ꎬ最小受偿意愿的投标值被分为

十档:２００ 元ꎻ４００ 元ꎻ６００ 元ꎻ８００ 元ꎻ１０００ 元ꎻ１２００ 元ꎻ１４００ 元ꎻ１６００ 元ꎻ１８００ 元ꎻ２０００ 元及以上ꎮ 这一投标值

档位设置经过预实验测试合理ꎮ 此外ꎬ还进一步识别了上游居民对生态补偿制度安排的偏好表达ꎮ
问卷第四部分对稳健性进行了评估ꎮ 通过评估受访者对本次问卷填写中回答的准确程度把握以及此研

究内容最终将被应用于政策实践的可能性等ꎬ进一步确保问卷数据真实可靠ꎮ 问卷最后一部分由实地调查员

填写ꎬ主要包括调查员当时所处的水质状况、天气状况和具体调查日期地点等信息ꎮ
１.３　 受偿意愿评估方法

条件价值法常用于评估环境物品及服务等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的经济价值ꎮ 条件价值法是在假想

的市场条件下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ꎬ直接询问受访者为使用或损害某种给定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最大支付意

愿ꎬ或为失去或提供某种给定的生态产品和服务时愿意接受补偿的最小受偿意愿ꎬ以此来估计生态产品和服

务的经济价值[２２—２３]ꎮ 条件价值法被广泛应用于流域上游居民最小受偿意愿评估和流域下游居民的最大支付

意愿评估[２４—２６]ꎮ 考虑到样本地区受访者的年龄、教育水平等社会人口特征差异巨大ꎬ支付意愿的评估应尽量

选择普适的、简单直接的引导方法ꎬ因此在问卷调研中使用了支付卡式设问以询问受访者的最小受偿意愿ꎮ
具体来说ꎬ最小受偿意愿的计算如式(１):

Ｅ ＷＴＡ( ) ＝ ∑
ｎ

ｉ ＝ １
Ｂ ｉ Ｐ ｉ (１)

式中 ꎬＢ ｉ 是受访居民 ｉ 的最小受偿意愿(ＷＴＡ) 投标值ꎬ Ｐ ｉ 是样本中受访居民选择投标值 Ｂ ｉ 的频率ꎬ
Ｅ ＷＴＡ( ) 是样本中上游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值ꎮ
１.４　 有效样本选择

新安江流域上游黄山市和淳安县共辖乡镇 １０４ 个ꎬ其中淳安县境内流域面积 ４３４９ ｋｍ２ꎬ黄山市境内流域

面积 ５３７１ ｋｍ２ꎮ 如表 １ 所示ꎬ问卷样本抽样将按照流域面积占比权重随机地在淳安县和黄山市抽取样本乡镇

表 １　 问卷计划抽样和实际有效分卷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随机抽样乡镇名称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ｔｏｗｎｓ

流域面积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计划抽样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ａｎ

实际访问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有效问卷
Ｖａｌ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有效比例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 / ％

淳安县千岛湖镇 ４０８.３４ ３１.７５ ３１７ ３２１ １８８ ５８.５７
淳安县金峰乡 １５２.６２ １１.８７ １１９ １１９ ８３ ６９.７５
淳安县石林镇 １３０.９５ １０.１８ １０２ １０５ ６７ ６３.８１
淳安县宋村乡 ８１.２７ ６.３２ ６３ ６５ ３５ ５３.８５
歙县街口镇 ５９.７８ ４.６５ ４６ ５０ ２６ ５２.００
歙县王村镇 ９１.０５ ７.０８ ７１ ７５ ３７ ４９.３３
徽州区岩寺镇 ８８.７４ ６.９０ ６９ ６９ ４３ ６２.３２
屯溪区屯光镇 ４１.８８ ３.２６ ３３ ３５ １９ ５４.２９
休宁县东临溪镇 １１８.４５ ９.２１ ９２ ９５ ４７ ４９.４７
休宁县齐云山镇 １１３.１１ ８.７９ ８８ ９０ ５１ ５６.６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８６.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４ ５９６ ５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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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个ꎬ分别为淳安县的千岛湖镇、金峰乡、石林镇、宋村乡和黄山市的街口镇、王村镇、岩寺镇、屯光镇、东临溪

镇、齐云山镇ꎮ 随后进一步按照流域面积权重分配 １０００ 份计划抽样问卷ꎬ实际完成问卷 １０２４ 份ꎬ实际问卷分

布与计划抽样安排如表 １ 所示ꎮ
面对面问卷调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开展ꎮ 在筛选有效问卷时ꎬ首先通过将核心受偿意愿问题的投标值逆序

设问得到的最小受偿意愿值与正序设问得到的最小受偿意愿值进行比较ꎬ剔除受访者前后回答不一致的问

卷ꎮ 然后进一步通过评估受访者面对同样的假设场景时基本满意的受偿意愿ꎬ与之前得到的最小受偿意愿值

进行比较ꎬ剔除受访者偏好表达非有序的样本ꎮ 通过上述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 ５９６ 份ꎬ总体有效问卷比例约

为 ５８.２０％ꎮ 如表 １ 所ꎬ淳安县金峰乡、石林镇问卷的有效比例较高ꎮ 各乡镇行政区划和上下游地理分布如

图 １所示ꎮ 根据量表赋值结果ꎬ受访者回答的平均准确程度约为 ３.９６(０＝非常不确定→５＝非常确定)ꎬ受访者

认为本研究最终应用于新安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定价决策的可能性约为 ４.０２(０ ＝完全不可能→５＝完全有可

能)ꎮ

图 １　 随机抽取的淳安县和黄山市 １０ 个样本乡镇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２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受偿主体的社会人口与环境感知特征

２.１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

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受访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如表 ２ 所示ꎮ 描述统计表明ꎬ受访居民女性人数占比达到

５７.７％ꎬ略多于男性ꎮ 受访居民平均年龄约为 ４７. ０ 岁ꎬ且 ９３. ３％的受访居民均为已婚状态ꎮ 绝大部分

(９４.１％)的受访居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ꎬ这可能和受访居民的农业户口比例较高有关ꎬ城镇居民比例仅有

２０.５％ꎮ 受访居民的个人税后可支配收入平均约为 ２３９２.６ 元 /月ꎬ其中淳安县受访居民平均约为 ２２６０.１ 元 /
月ꎬ黄山市受访居民平均约为 ２６１４.３ 元 /月ꎬ样本收入水平情况与真实情况吻合ꎮ 受访居民平均家庭成员人

数约为 ４.７ 人ꎬ其中平均有 ２.３ 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ꎬ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高达 ４８.９％ꎮ 可见新安江流域上

游地区居民的本地就业竞争力羸弱ꎬ受访居民接近半数的家庭成员选择外出打工ꎮ
２.２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的环境感知特征

在受访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方面ꎬ大部分的受访居民(７９.２０％)愿意投入时间参与环保志愿活动ꎬ上游地

区居民投入时间参与环保活动的意愿较为强烈ꎮ 然而实际上超过半数(５４.１９％)的受访居民均表示没有实际

参与过环保志愿活动ꎮ 这与受访居民之前较为积极的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表达出现了矛盾ꎬ这可能是

７３６６　 １６ 期 　 　 　 谢慧明　 等: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偏好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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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渠道较为匮乏ꎬ从而使得许多受访居民志愿参与环保活动的意愿没有机会

得以付诸实践ꎬ也可能是上游居民夸张表达了他们志愿参与环保活动的意向ꎮ

表 ２　 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受访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Ｘｉｎ′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社会人口特征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总样本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淳安县 黄山市

女性受访者的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 ％ ５７.７ ５４.４ ６３.２

平均年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 岁 ４７.０ ４９.６ ４２.７

已婚比例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 ％ ９３.３ ９５.２ ９０.１

初中毕业受访者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７４.８ ７１.０ ８１.２

高中毕业受访者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０.０

大学毕业受访者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５.９ ２.９ １０.８

个人税后可支配收入 / (元 / 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ｘ ２３９２.６ ２２６０.１ ２６１４.３

十年前个人税后可支配收入 / (元 / 月)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ｘ １４９４.１ １４９８.７ １４８６.４

城镇居民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 ％ ２０.５ １９.６ ２２.０

平均家庭成员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 人 ４.７ ４.６ ４.９

平均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 人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２.３ ２.４ ２.１

就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言ꎬ超过半数(５９.９％)的受访居民认为近三年以来本地河流水质状况出现了改

善ꎬ即相对多数的受访居民真切感受到了近年来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带来的水生态环境改善成效ꎮ
相对黄山市受访者(５４.２６％)而言ꎬ更多的淳安县受访者(６３.２７％)认为近三年来本地水生态环境状况在逐渐

变好ꎮ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ꎬ２０１９ 年新安江流域黄山市境内河流水质 ８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ꎬ淳安县境

内河流 ８８ 个监测断面水质有 ５９ 个达到了Ⅰ类ꎬ剩余 ２９ 个监测点断面水质也达到了Ⅱ类ꎬ新安江流域淳安县

境内河流水质的检测情况优于黄山市ꎮ 这与两地居民的主观感知表达吻合ꎮ
在受访居民感知的环境治理强度方面ꎬ仅有 １１.２４％的受访居民认为本地政府环境治理的财政负担非常

重ꎬ大部分居民认为环境治理并没有对地方财政产生较为严重的负担ꎮ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

期间黄山市投入超过 １２０.６ 亿元推进新安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ꎬ[２７]而 ２０１８ 年度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 １１３.８５
亿元ꎮ 淳安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生态环保财政投入就达到了约 ９６.７１ 亿元ꎬ而 ２０１８ 年地方财政收入仅 １９.５０ 亿

元ꎮ 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实际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负担存在较大的不匹配性ꎮ 仅有 ７.７２％的受访

者非常了解“本地政府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资金治理水生态环境”这一实情ꎬ大部分的受访居民对实际情况不

甚了解ꎮ 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投入情况的低知悉性直接导致了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实际地方政

府环保投入负担存在较大的不匹配性ꎮ
就受访居民近年来生产生活受到环境规制的情况而言ꎬ超过九成(９４.３０％)的受访居民认为他们的日常

生活、生产活动受到了环境规制限制ꎬ其中约三分之一受访居民受到严格限制ꎬ可见近年来新安江流域水环境

治理带来的严格网箱养殖取缔、严控采沙、严禁垂钓、严防船舶污水上岸、严拆违章建筑等整治措施确实影响

了上游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ꎮ 分区域来看ꎬ处于相对下游地区的淳安县居民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反而

要高于黄山市居民ꎮ
２.３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受偿意愿评估及补偿标准测算

首先对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是否真实存在接受生态补偿的需求进行判断ꎬ问卷询问了受访居民在被告知

场景下ꎬ选择是否需要货币生态补偿ꎬ如果选择不同原因下的“无需受偿”选项ꎬ则认为受访居民没有接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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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的意愿ꎮ 随后进一步确定没有意愿接受生态补偿的上游居民是否真的没有接受生态补偿的需求ꎬ通过

询问受访居民近年来是否拿到过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政府补助并且在问卷中提供相关补助类别供其参考ꎬ如果

有ꎬ则认为前序回答没有需要接受生态补偿的居民存在真实的受偿需求ꎻ如果没有ꎬ则确定前序回答没有需要

接受生态补偿的居民是真实无受偿需求者ꎬ最小受偿意愿值为零ꎮ
在确定了最小受偿意愿值为零的受访居民后ꎬ进一步描述统计新安江流域上游受访居民的最小受偿意愿

如表 ３ꎮ 大部分(９０.６０％)的受访居民在确定本地区需要加大环保投入、接受更高标准的环境规制时ꎬ都有接

受生态补偿的需求ꎮ 只有约 ９.４０％的受访居民表示不需要接受生态补偿ꎬ其中大部分(９１.０７％)居民认为无

需接受补偿是因为保护环境是他们理所应当的行为ꎬ少数居民(８.９３％)认为无需接受补偿的原因是自己现在

的收入水平足够ꎬ可见环保意识是无需受偿者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ꎮ

表 ３　 黄山市和淳安县城镇、农村户籍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ＷＴＡ)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ｕｎａｎ

受偿意愿投标值 / (元 / 月)
Ｔｅｎｄ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黄山市城镇居民
样本频数 / 频率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黄山市农村居民
样本频数 / 频率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淳安县城镇居民
样本频数 / 频率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ｕｎａｎ

淳安县农村居民
样本频数 / 频率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ｕｎａｎ

０ １４ / ２８.５７％ １７ / ９.７７％ ５ / ６.８５％ ２０ / ６.６７％

２００ ５ / １０.２０％ １５ / ８.６２％ ４ / ５.４８％ ４ / １.３３％

４００ ４ / ８.１６％ ２６ / １４.９４％ ６ / ８.２２％ １４ / ４.６７％

６００ ９ / １８.３７％ ４５ / ２５.８６％ １２ / １６.４４％ ４８ / １６.００％

８００ ５ / １０.２０％ ２１ / １２.０７％ ９ / １２.３３％ ５１ / 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５ / １０.２０％ ２５ / １４.３７％ １７ / ２３.２９％ ６５ / ２１.６７％

１２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１５％ ２ / ２.７４％ ２１ / ７.００％

１４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６７％

１６００ １ / ２.０４％ ２ / １.１５％ ３ / ４.１１％ １０ / ３.３３％

１８００ １ / ２.０４％ ８ / ４.６０％ ３ / ４.１１％ ７ / ２.３３％

２０００ 以上 ５ / １０.２０％ １３ / ７.４７％ １２ / １６.４４％ ５８ / １９.３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９ / １００％ １７４ / １００％ ７３ / １００％ ３００ / １００％

根据公式(１)ꎬ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值约为 ９１１.７５ 元 /月ꎬ其中黄山市居民平均最小受

偿意愿约为 ７１１.２１ 元 /月ꎬ淳安县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约为 １０３１.６４ 元 /月ꎮ 基于黄山市居民平均最小受偿

意愿值的生态补偿规模约为
７１１.２１ × １２ × １４２.１

１００００
≈ １２１.２８ 亿元ꎬ基于淳安县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的生态

补偿规模约为
１０３１.６４ × １２ × 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 ４４.３２ 亿元ꎮ 比较发现ꎬ居住在相对黄山市下游地区的淳安县居民的平

均最小受偿意愿反而显著高于黄山市居民的平均最小受偿意愿ꎬ流域上游地区居民的主观受偿意愿值并不一

定随着所处区位更接近下游而逐渐减少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黄山市和淳安县统计年鉴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ꎬ黄山市常住人口 １４２.１０ 万人ꎬ其中城镇人口

７４.５９万人ꎬ农村人口 ６７.５１ 万人ꎻ淳安县常住人口 ３５.８０ 万人ꎬ其中城镇人口 ８.４６ 万人ꎬ农村人口 ２７.３４ 万人ꎮ
根据表 ３ 的最小受偿意愿分布ꎬ结合公式(１)ꎬ黄山市城镇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约为 ６２０.４１ 元 /月ꎬ黄山市

农村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约为 ７３６.７８ 元 /月ꎻ淳安县城镇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约为 ９７５.３４ 元 /月ꎬ淳安县

农村居民平均最小受偿意愿约为 １０４５.３３ 元 /月ꎮ 基于不同评估方法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研究认为新安江上

游地区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远低于上游地区环境整治的投入与发展的机会成本ꎬ如表 ４ 所示[２８—３２]ꎮ 表 ４ 表

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ꎬ至少数量级上一致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基于不同评估方法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结

果通常存在差异ꎬ补偿标准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科学数据的客观测算值以及补偿和受偿主体的主观意愿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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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意愿值可以被认为是补偿的最合意上限ꎬ能够真实反映上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普惠诉求ꎮ

表 ４　 基于不同方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评估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Ｘｉｎ′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评估数据年份
Ｙｅａｒ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评估方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评估区域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补偿标准值 / 亿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李婧[２８] ２０１３ 流域水质改善成本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

黄山市
８.０２—１３７.６４
６１.０８

李坦等[２９] ２０１５ 机会成本法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ꎻ支付意
愿法

黄山市 ２２.００—７７.９８

杨兰等[３０] ２０１７ 机会成本法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 黄山市 ４４.２５

沈满洪等[３１] ２０１６ꎻ２０１７ 机会成本法ꎻ排污权价格法ꎻ水权交易法ꎻ合
成控制法ꎻ支付意愿法

淳安县 １１.１１—２８.４０

陈琳[３２] ２０１７ 水资源价格法
千岛湖配水
工程

７０.９６

本文 ２０１９ 条件价值法(接受意愿法) 黄山市
淳安县

１２１.２８
４４.３２

３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社会人口和环境感知特征对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

运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分别选择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的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和环境感知因素对受访居民的最

小受偿意愿值进行了回归分析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在单独对社会人口特征因素进行分析时ꎬ年龄越大的

受访者往往希望获得更高的补偿资金ꎮ 从量化结果来看ꎬ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标准应随上游居民年龄每增加 １
岁而增加 ７.３９ 元 /月ꎮ 与此同时ꎬ受访居民的最小受偿意愿随着收入和家庭成员数的增加而增加ꎬ额外上游

居民家庭人口的边际补偿诉求为 ３７.１８ 元 /月ꎮ 此外ꎬ农村户口的受访者相对非农村户口的受访者有更高的

受偿需求ꎮ 在制定补偿资金分配方案时ꎬ分配给农村居民的补偿标准应该比城镇居民高 １５４.３４ 元 /月ꎮ 然

而ꎬ受访居民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水平对他们的最小受偿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ꎮ 总之ꎬ政策制定者在制

定受偿标准分配时ꎬ应该给予高龄且家庭成员较多的上游农村居民相对更高的补偿标准ꎬ并且补偿标准随他

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适当提高ꎬ收入变化带来的受偿意愿边际变化约为 ０.０４ꎮ
进一步结合量表对环境感知变量赋值后研究发现ꎬ环境感知变量对受偿意愿的影响在有效样本和全样本

中影响机制表现一致ꎮ 当上游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受到环境规制限制更强烈时ꎬ他们会要求获得更高的补

偿标准ꎮ 因此ꎬ当上游居民被要求接受更高的标准、付出更多的努力保护生态环境时ꎬ他们希望接受更高标准

的生态补偿ꎮ 与此同时ꎬ上游居民实际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频率与他们的最小受偿意愿显著正相关ꎮ 所以ꎬ
在计划补偿资金分配时ꎬ应该给予实际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上游居民更高的补偿标准ꎮ 从

量化结果来看ꎬ当要求流域居民接受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参与环境保护项目时ꎬ分配

给他们的补偿资金标准应该增加ꎮ 此外ꎬ上游居民的本地环境改善感知、环境规制公平感知和他们对政府环

境治理投入的悉知性对他们的受偿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ꎮ 从受访者所处的地区异质性来看ꎬ淳安县受访者受

偿意愿显著高于黄山市ꎮ
３.２　 上游居民非货币化受偿意愿

异地就业安置是较为典型的非货币化生态补偿方式ꎮ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只有 ２０.１３％的居民愿意接受

异地就业的机会替代将接受的货币生态补偿ꎬ且其中大部分(７８.３３％)居民要求异地工作的收入水平显著高

于现状ꎬ可以让他们从容地在异地安居乐业ꎮ 此外ꎬ超过半数(５１.５１％)的上游居民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放弃

货币化的生态补偿资金而接受前往异地就业的机会ꎮ 分区域来看ꎬ黄山市居民愿意放弃货币化的生态补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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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而接受异地就业安排的比例要比淳安县居民高 １０.１１％ꎬ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异地就业安置ꎮ 总的来说ꎬ异
地就业安置作为非货币化补偿方式时ꎬ可能只能被少数上游地区居民所接受ꎬ但异地就业安置依然不失为货

币化生态补偿的有益补充ꎬ可以缓解一定的货币补偿支付压力ꎮ 虽然就业补偿和技术补偿可落地ꎬ但从“输
血式”向“造血式”补偿转变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ꎬ其可持续性有待更多绩效评估予以辅助完善ꎮ

表 ５　 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ＴＡ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筛选后有效样本
Ｖａｌｉ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全样本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参数估计量
(标准差)

参数估计量
(标准差)

参数估计量
(标准差)

参数估计量
(标准差)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５０.５９４
(２９０.３２５)

８.７４９
(３１４.３１７)

５２７.８６２∗∗∗

(１９２.５２９)
４４７.１９９∗∗

(２０７.２０１)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性别(女性＝ １)
Ｓｅｘ(ｆｅｍａｌｅ＝ １)

－６８.０１５
(６９.１６７)

－５６.２２０
(６６.６８５)

－５３.２８０
(４６.９７３)

－５４.１２４
(４５.８１１)

年龄
Ａｇｅ

７.３８８∗∗

(３.６０４)
０.６６１
(３.６２５)

５.８６２∗∗

(２.３３７)
１.７４６
(２.４２７)

婚姻状况(已婚＝ １)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ｍａｒｒｉｅｄ ＝ １)

８.００７
(１４４.１０６)

７０.０４０
(１３９.２００)

－８.２４６
(９３.４６３)

３９.７９８
(９１.０４５)

户口情况(农村户口＝ １)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 ＝ １)

１５４.３３６∗

(８７.９２６)
１３５.３９４
(８３.９７３)

３６.３８１
(５９.１０３)

１５.０９８
(５７.２８８)

收入水平 / (元 / 月)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２１８
(４９.９１２)

－５１.１７４
(４９.３９９)

－２９.１０９
(３２.９６５)

－４８.４８３
(３２.６３４)

家庭人口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７.１７７∗

(２０.５７７)
４４.０１８∗∗

(１９.９１８)
２２.２６３
(１３.７０６)

２５.９０６∗

(１３.４１８)
环境感知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环境改善感知(１—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５)

－１０.６１２
(２９.１７１)

－２７.０５２
(２０.７３０)

政府环境治理投入悉知(１—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５)

－３９.２６４
(３５.２９８)

－２７.１５１
(２４.５３８)

受环境规制限制(１—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５)

８１.９２６∗∗∗

(２８.８３２)
７１.２５７∗∗∗

(１９.２６０)
环境公平感知(１—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２０.５８９
(４０.４６４)

－４３.５２１
(２８.５５８)

环保活动参与(１—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５)

１０５.１７０∗∗∗

(３６.９１６)
９４.８４４∗∗∗

(２５.３７２)
行政区位条件(淳安县＝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ｕｎａｎ＝ １)

３６４.４８７∗∗∗

(６７.３８１)
２１２.７１６∗∗∗

(４６.７０３)

观测数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９６ ５９６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４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１ꎻ “环境改善感知”问题的回答选项“严重恶化、略有恶化、没有变化、略有改善、显著改善”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ꎻ“政府环境治理投入悉知”问题的回答选项“完全不知情、不太清楚、有所耳闻、大概了解、非常了解”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ꎻ“受

环境规制限制”问题的回答选项“未曾受限、略微受限、偶尔受限、时常受限、严格受限” 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ꎻ“环境公平感知”问题的回答

选项“非常不公平、不公平、不确定、公平、非常公平” 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ꎻ“环保活动参与”问题的回答选项“从不参加也无意愿、未参加过

但愿意参加、偶尔参加、有时参加、经常参加”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

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作为研究对象ꎬ利用在新安江流域上游村镇与居民面对面实地问卷调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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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微观数据ꎬ采用条件价值法测算了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接受生态补偿的意愿ꎬ随后分析了社会人口和

环境感知特征对上游居民受偿意愿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
第一ꎬ超过九成的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有接受生态补偿的需求ꎬ这一需求受年龄、家庭成员数、户籍情况

等社会人口特征影响ꎮ 在支付能力充裕的条件下ꎬ黄山市居民和淳安县居民的平均补偿分配标准分别推荐定

在 ７１１.２１ 元 /月和 １０３１.６４ 元 /月ꎮ 淳安县和黄山市基于居民受偿意愿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约为 ４４.３２
亿元和 １２１.２８ 亿元ꎮ 补偿资金的分配需要对高龄且家庭成员较多的上游农村居民给予更高的补偿ꎬ并且补

偿标准还需要通过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矫正ꎮ
第二ꎬ居住于更上游地区的居民未必有更高的受偿需求ꎬ而投入时间精力参与环保活动、生产生活受到环

境规制的居民会有更高的受偿需求ꎮ 一方面ꎬ淳安县居民认为他们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要显著偏高ꎬ淳安县

居民的平均最小受偿意愿要显著高于黄山市居民的平均最小受偿意愿ꎮ 另一方面ꎬ上游居民参加环保志愿活

动的频率与他们的受偿意愿显著正相关ꎮ 上游居民投入生态环保志愿活动的时间精力是有成本的ꎬ公众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活动需要被生态补偿所激励ꎮ
第三ꎬ政府的环保投入付出和环境治理成效并不能影响上游居民的受偿意愿ꎬ居民日常生活所处的区位

条件和所受的环境规制更直接影响他们的受偿意愿ꎮ 尽管新安江流域上游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

实际地方政府环保投入负担存在较大的不匹配性ꎮ 但研究发现上游居民对环境改善和政府环境治理投入程

度的了解对他们的受偿意愿没有显著影响ꎬ政府的环保投入付出和环境治理成效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居民受偿

意愿的表达ꎮ 因此ꎬ仅仅弥补上游居民对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获取的缺口是不够的ꎬ还需要更有效的环境宣传

让居民更好地理解政府环保投入和治理成效的价值ꎮ
第四ꎬ异地移民就业安置政策可以作为多元化补偿方式的有益补充ꎬ但政策效果有好有坏ꎬ需要细致甄

别ꎮ 异地就业安置作为多元化生态补偿的一类制度安排时ꎬ只被少数上游地区居民接受ꎬ多数的上游地区居

民更愿意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家乡ꎮ 异地就业安置可以作为货币化生态补偿的有益补充ꎬ有少部分上游居民愿

意接受帮助到下游地区安家就业ꎮ
若干对策建议如下:(１)基于对“最少受惠者”流域上游居民受偿权与贡献度的匹配ꎬ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需要扩大受偿主体的覆盖面ꎬ增加上游居民补偿资金的获得感ꎬ以实现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ꎮ (２)补偿资金

分配方案的制定要根据受偿居民的社会人口和环境感知特征进行差异化设计ꎬ需要针对上游居民的户口情

况、家庭人口数、年龄、收入水平等特征进行差异化定价ꎬ要充分考虑地方环境规制强度等会直接导致本地居

民生产生活受限的因素ꎬ应该给予实际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上游居民更高的补偿ꎮ (３)基
于研究发现上游居民感知的政府环保投入负担与实际负担存在较大不匹配性ꎬ未来上游地区政府需要增加有

效环境宣传投入以提升公众对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努力的认知ꎬ实现政府环保投入和治理成效的价值ꎮ (４)基
于上游地区企业发展明显受限的现状ꎬ依据上游居民实际意愿开展异地就业补偿试点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补

偿资金缺口压力和地方有效就业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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